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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 

及理賠作業處理辦法 
 

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22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四字

第 09402562081 號令發布訂定 

中華民國 97 年 9 月 22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四字

第 09702563491 號令修正發布第十九條 

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13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四字

第 09802561181 號令修正發布第十三條之一、第二十二條之一 

中華民國 98  年 11 月 20  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策字

第 09802565031 號令修正發布第三條、第十四條 

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26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策字

第 09902564901 號令修正發布第十九條 

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30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策字

第 10002564801 號令修正發布第二十一條 

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7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產字第

10602523701 號令修正發布第八條 

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4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產字第

1100452006B 號令修正發布第九條、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

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5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產字第

11104520199 號令修正發布第九條及第二十四條 

 

第一章 總  則 

第  一 條 本辦法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

十六條規定訂之。 

第  二  條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證有關被保險汽車之記載事項，與

該汽車行車執照之記載不一致時，應以公路監理機關

所發行車執照或其登載之車籍資料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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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條 保險人應於保險期間屆滿三十日前通知要保人續保，

如怠於通知而於原保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發生保險

事故，於要保人辦妥續保手續，並將其始期追溯自原

保險期間屆滿之時，保險人仍須負給付責任。 

要保人於保險期間屆滿後仍未續保者，保險人應於保

險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，再為第二次及第三次續保通

知。 

保險人應保留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寄送之通知存根六個

月，以備查詢。 

保險人已依要保人最後所留於保險人之住所、居所或

營業所之地址寄送續保通知者，視為已完成第一項及

第二項之續保通知。 

第 四 條 被保險汽車所有權移轉時，應先辦理本保險契約之訂

立或變更手續。 

未辦妥保險契約變更手續而於原保險有效期間內發生

汽車交通事故時，保險人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。但

得要求受讓人補辦保險契約變更手續。 

第 五 條 要保人、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對保險人之通知及要保

人申請變更保險契約，應以書面為之；保險人對要保

人、被保險人、請求權人之通知或同意變更保險契

約，亦同。 

第 六 條 本保險給付項目及標準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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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機關訂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之規定。 

汽車交通事故之受害人有二人以上者，每一受害人之

保險給付均單獨就其損害項目按前項規定之給付標準

辦理。 

第一項規定之標準，其項目之等級、金額變更時，對

於修正生效日後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，保險人應依修

正後之規定辦理保險給付。 

第 七 條 保險人辦理承保、理賠、代位及批改作業之資料，應

依據主管機關核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業務統計規程辦

理。 

第二章 承保作業 

第 八 條 要保人申請訂立本保險約時，對於下列事項應據實說

明： 

一、汽車種類，包含下列資料： 

(一)廠牌型式。 

  (二)原始發照年份。 

   (三)排氣量（立方公分）或馬力數。 

二、使用性質。 

三、汽車號牌號碼、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。 

四、投保義務人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住所及國

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。汽車所有人為法人、非法人

團體或機關時，其名稱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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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機關編發之統一編號、營業所或事務所所在地

及代表人之姓名。 

前項汽車種類之認定以公路監理機關所發行車執照或

其登載之車籍資料為準。被保險汽車為軍用車輛時，

指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第二條規定認

定之各型車輛。 

第  九  條  保險人應於本保險契約成立後，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書

及保險證交與要保人。 

本保險契約內容有變動者，應以批單更正之，必要時

並得換（補）發保險證。 

汽、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過戶換（補）發保險證作

業如下： 

一、汽車過戶時，汽車所有人得選擇下列方式辦理： 

   (一)新汽車所有人得另訂立一年期新契約，原保險

契約辦理終止。 

           (二)新、原汽車所有人同意直接辦理移轉程序，保

險人換（補）發新保險證交予新汽車所有人辦理

車輛異動手 續。 

二、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過戶時，機車及微型電動

二輪車所有人得選擇下列方式辦理： 

 (一)新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人另訂立新保險

契約，原保險契約辦理終止。 

  (二)新、原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人同意直接

辦理移轉程序，保險人換（補）發新保險證交

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及理賠作業處理辦法 413 

予新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人辦理車輛異

動手續。 

           (三)依主管機關實施之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強制

汽車責任保險契約權益轉移通知書辦理，保險

人收到資料後將補發轉移批單或保險證寄予新

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所有人。 

第  十  條  保險人對於本保險之保險證應妥善管理。 

本保險之保險證應連號印刷及加印條碼。換（補）發

保險證應加印原保險證號之條碼及換（補）發字樣。 

第 十一 條  保險證之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
一、保險證號碼、條碼及換（補）發字樣。 

二、保險人名稱、地址及二十四小時免費服務電話。 

三、保險期間。 

四、被保險汽車之車籍資料。 

五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事項。 

第 十二 條  保險證經簽發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要保人得申請換

（補）發： 

一、保險證磨損、污損致難以辨識。 

二、保險證遺失。 

三、過戶。 

四、被保險汽車之車籍資料異動。 

換（補）發保險證時，保險人不得收取費用。 

要保人依前項申請保險證換（補）發時，應檢還原保

險證並填具申請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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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證遺失申請補發時，應填寫申請書並切結。 

第 十三 條  保險費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發布之保險

費率計算之。 

被保險人中斷投保時，該違規肇事理賠等級以最後一

次投保等級為準；若最後一次投保期間不足九個月

時，該期間內無肇事理賠紀錄，不予計算，仍以其再

上一年度之等級為準；如該期間內有違規肇事理賠紀

錄時，則應加計該紀錄以計算其係數及適用之等級。 

第十三條之一  保險人依第八條規定辦理本保險承保作業時，應正

確記載承保資料，不得有下列情事： 

一、記載之各項目內容資料，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提

出批改申請未能即時更正。 

二、依規定訂定之範圍包括：汽車種類（廠牌形式、

原始發照、排氣量或馬力數）、使用性質、汽車

牌照、投保義務人資料（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

日、身分證號碼）項目內容發生錯誤，未能積極

處理並立即開立投保證明。 

三、未依規定傳輸承保資料至主管機關及中央交通主

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(構)。 

第三章 理賠作業 

第 十四 條  同一汽車交通事故牽涉數汽車時，依下列規定處理： 

一、事故汽車全部為保險汽車者： 

  (一)二輛汽車之交通事故：駕駛人應向對方之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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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請求保險給付，乘客得向承保該二輛汽車之

保險人連帶請求保險給付。 

 (二)三輛以上汽車交通事故：任一駕駛人得向其所

駕駛汽車以外其他汽車之保險人連帶請求保險

給付，乘客得向該數輛汽車之保險人連帶請求

保險給付。 

 (三)車外第三人得向各應負給付義務之保險人連帶

請求保險給付。 

二、事故汽車部分為被保險汽車，部分為本法第四

十條第一項所定之汽車者，請求權人得依據二

輛或三輛以上汽車交通事故，參照前款規定請

求應負給付義務之保險人（或）與財團法人汽

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（以下簡稱特別補償

基金）連帶為給付。 

前項所稱牽涉，係指事故汽車於某一時間，參與、

涉入、牽扯或牽連在汽車交通事故中，而與受害人

之傷害或死亡有因果關係者。 

同一汽車交通事故牽涉數汽車導致人員傷亡，受理

強制險理賠申請之保險人應儘速通知其他車輛之承

保公司或特別補償基金確認有無重複理賠情形。 

第 十五 條  被保險汽車發生本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時，被保險人

或加害人應立即報請當地警憲機關處理，並於五日內

將事故發生之日、時、地點、經過情形、受害人有關

資料、證人有關資料、警憲機關名稱及處所等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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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保之保險人。 

前項之應通知事項得先行以電話通知。但被保險人或

請求權人仍須於五日內親自填寫理賠申請書送交保險

人。 

如前項之人死亡或受重大傷害不克自行辦理時，得由

其配偶、同居家屬或其他代理人為之。 

理賠申請書應填載下列事項： 

一、保險證號碼。 

二、被保險人名稱。 

三、駕駛人姓名、住址、年齡、已未婚、駕照號碼、

電話號碼、與被保險人之關係等。 

四、出險時間及地點。 

五、出險原因及經過情形。 

六、對方投保之保險人及其保險證號碼。 

七、受害人姓名、身分證號碼、性別、傷亡情形、就

醫醫院名稱及地址。 

八、處理警憲機關名稱、經辦人員姓名及電話。 

九、本人或經本人授權之代理人簽章、填報日期。 

十、事故車輛之牌照號碼。 

被保險人、加害人及請求權人應與保險人合作，提供

人證、物證有關資料及文件。  

被保險人、加害人及請求權人違反第一項及第五項規

定之義務者，保險人仍負保險給付之責任。但因其故

意或過失致生保險人損害者，應負賠償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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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六 條  保險人於接到理賠申請書後，應於理賠申請書上加蓋

收件章，載明收件日期，並製作收執交與申請人。 

保險人應就條款之規定確定對該事故是否為承保範

圍。倘事故原因顯非屬或部分非屬承保範圍時，保險

人應敘明理由以書面回復申請人。 

第 十七 條  保險人受理理賠申請後，應視事實需要辦理下列事

項： 

一、派員調查事實真相，並查詢駕駛人有無駕照及投

保情形；同時應加以拍照、繪圖，以作為理賠之

依據。如現場已破壞者，依警憲機關之肇事處理

報告，作為辦理之依據。 

二、向證人及警憲機關查證事故內容，索取證言或洽

抄現場圖、筆錄。 

三、查訪事故人員傷亡情形及醫療費用之多寡。 

四、損害係由被保險人違反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所致

者，應請請求權人協助保全保險人之代位權。 

五、損害係由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所致者，應請

被保險人協助保全保險人之代位權。 

六、如發現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有不實報告或詐欺行

為，應設法取得事實證據。 

七、理賠人員查明肇事責任後並將肇責比例記載於理

算書上，以利統計作業。 

八、理賠人員查證後應立即填寫出險調查報告，並載

明肇事之原因及其他保險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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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八 條  保險人審查失能給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認定失能事實、項目等級及程序應依據主管機關

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

付標準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請求權人提出證明文件請求失能給付時，其等級

若有爭議時，保險人應就已審定之等級暫先給付

保險金。 

第 十九 條  保險人給付保險金，應依據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依被保險人、受害人或請求權人之書面通知將賠

償金額直接給付請求權人，付款方式除給付每一

請求權人金額在新臺幣五千元以下者，請求權人

得請求保險人以現金給付予本人外，以直接電匯

請求權人銀行帳戶，或以劃線並指定請求權人為

受款人之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給付。但請求權人

提出相關文件證明其無法在金融機構開立帳戶或

其所開帳戶無法使用時，得請求保險人以請求權

人為受款人之劃線支票給付。 

二、被保險人已為部份之賠償，其項目符合保險給付

標準者，保險人於保險金額扣除該賠償金額之餘

額範圍內，給付請求權人。但請求權人與被保險

人約定不得扣除者，從其約定。 

三、前款被保險人先行賠償符合保險給付標準之金

額，保險人於保險金額範圍內給付被保險人。但

前款但書之情形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，其請求權人經提出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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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，請求保險人暫先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二分

之一之金額時，保險人應於請求權人提出證明文

件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給付之。 

五、保險人暫先給付之保險金額超過其應為之保險給

付時，就超過部分應向請求權人請求返還。 

六、傷害醫療給付與失能給付之請求權人於生前未及

受領者，以其繼承人為請求權人。 

第 二十 條  保險人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連帶給付保險金

予請求權人時，應先查明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

第四十三條規定，請求權人已自損害賠償義務人獲有

之賠償，並依法扣除之。 

保險人及特別補償基金依據本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，

應辦理理賠或補償之程序與事後分擔金額方式，應依

據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。 

第二十一條  保險人配合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人依法行使代位權，

應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一、保險人應定期將理賠案件資料傳輸至強制汽車責

任保險資訊作業中心。 

二、保險人在本保險傷害醫療給付限額扣除已先行給

付受害人金額後之餘額內，於全民健康保險之保

險人行使代位權時，負給付責任，且每一事故每

一受害人之給付以一次為限。 

三、保險人於接到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人代位請求之

通知及單據文件，應於四十五日內確定賠償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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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給付之。 

第二十二條  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，造成受害人傷害或死

亡，如有其他保險亦應負保險責任，保險人依下列規

定處理： 

一、其他保險為全民健康保險者，保險人就請求權人

提出之自費醫療費用收據於不超過全民健康保險

給付標準範圍，或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出具之

醫療費用收據中所列屬於受害人自行負擔之部

分，於不超過本保險傷害醫療費用給付保險金額

範圍內，依本保險契約給付傷害醫療費用給付。 

二、其他保險為非全民健康保險者，保險人仍依本保

險契約負賠償責任。 

第二十二條之一  保險人應正確辦理本保險理賠，不得有下列情

事： 

一、於汽車交通事故涉及數汽車，請求權人依本

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向應負給付義務之保險

人申請給付保險金時，有推諉或僅依車輛數

之比例給付保險金。 

二、違反第十九條規定給付保險金。 

三、違反主管機關發布申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

付相關證明文件公告規定辦理理賠。 

第二十三條  保險人辦理特別補償基金相關事宜，應依據與該基金

所訂定之委任事項辦理。 

第二十四條  本辦法除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修正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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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之第九條自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施行外，自發布日施行。。 

 

相關法令及參考資料 

1.金管會 105 年 6 月 15 日金管保產字第 10500927161 號函 

（同性伴侶如符合民法家屬相關規定者，得檢附同居一家

之戶籍謄本或其他相關佐證資料，為被保險人或請求權人

填寫理賠申請書） 

主 旨： 為利同性伴侶瞭解如何行使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及理賠

作業處理辦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所定權益，請參說明二辦

理相關宣導事宜，並請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轉

知辦理前揭業務之會員公司，請查照。 

說 明： 一、 依民法第 1123 條第 3 項規定「雖非親屬，而以永久

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，視為家屬」，爰同性伴

侶如符合前述民法家屬規定者，得檢附同居一家之戶

籍謄本或其他相關佐證資料，依旨揭規定為被保險人

或請求權人填寫理賠申請書。 
 


